
宁波工程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文件
宁工人艺〔2020〕13 号

人文与艺术学院关于调整学术委员会
成员的通知

各系（室、部、中心）：

根据学校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人文与艺术学院工作实际，

经学院党委会研究决定，调整人文与艺术学院学术委员会成员，

人员组成如下：

主 任：吴玉霞

副主任：高磊 肖荣春

委 员：陈恩黎 刘彩珍 邢加满 刘雪莲 严红彦 王建立

特此通知。

宁波工程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

2020 年 10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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